关于《光明区产业用地项目引进监管

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

的修订说明

为规范光明区产业用地项目的引进管理工作，适应产业发展新形势，解决产业用地项目引进实践操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现我局按程序修订了《光明区产业用地项目引进监管实施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实施办法》”），现就修订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背景

2026年4月，深圳市印发出台了《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工业及其他产业用地供应管理办法的通知》（深府规〔2026〕4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为更好衔接上位文件，确保光明区产业用地招拍挂工作平稳有序推进，《实施办法》关于产业项目遴选及产业监管等方面内容需要进一步优化，更好的服务支撑我区产业高质量发展。
二、修订的主要内容
《实施办法》共七章，三十条，结合市级政策开展修订工作，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一）新增产业项目分类。根据《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增设由平台企业投资建设、以可租可售的“通用产业用房”类型，形成了包括重点产业项目、一般产业项目、通用产业用房项目的产业用地供应体系。

（二）优化调整决策机构和部门职责分工。根据《管理办法》有关规定，成立区重点产业项目遴选小组作为产业引进决策机构，并相应调整职责分工。
（三）优化项目引进及审批流程。根据《管理办法》有关要求，对项目引进中的项目论证、遴选方案、监管协议等环节进行优化并明确要求。同时，参照《管理办法》有关做法，《实施办法》明确区级重点产业项目的认定标准、通用产业用房管理规则由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在政策印发后6个月内制定。
（四）健全项目退出机制。进一步细化明确用地单位因自身原因无力继续投资建设或运营退出路径。
（五）其他文字表述调整
为进一步严谨规范语言表述，对全篇文字内容进行了部分核改，以减少歧义，确保语言表述的规范化和精准化。
专此说明。
